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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附件一 

申請擔任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作業 

 

       

 

  

 

   

 

申請者 

   

 
 

申請資料 

 

(依本辦法第四條) 

進行實地評鑑 

簽訂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 
驗證機構委託審驗契約 

收到通知後於期限內

（最長不得逾三個

月）提出改善報告 

收到通知後應於 

規定期限內（最長不

得逾一個月）補正 

收件 

是否於期限

內完成補 

  正 

 

評鑑結果 

是否符合 

 規定 

 

是否於期限

內完成 

改善 

取審驗費 

通知補正期間

以一個月為

限 

駁回申請 

資料是否 

齊全、完備 

駁回申請 

發給認證證書 

是 

是 

是 

是 

否 

否 

否 

否 

必要時重新

實地評鑑 

主管機關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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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二 

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認證證書 

    證書號碼：           

ㄧ、驗證機構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驗證機構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實驗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五、實驗室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有效期間：自   年   月   日至   年   月   日止 

七、驗證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以下空白) 

 

   

 

 

 

 

中華民國 ○○年○○月○○日 

   
蓋印 



 

3 

 

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申請書 

ㄧ、申請人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二、申請人地址：□□□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三、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四、聯絡人：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傳真：         

五、實驗室名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六、實驗室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七、申請驗證項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請書檢附資料（ㄧ式ㄧ份） 

□1、符合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一

款規定之證明文件影本。 

□2、符合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構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一項第三

款之驗證機構所屬實驗室認證證書影本。 

□3、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之驗證人員符合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機

構管理辦法第三條第二項資格之基本資料。 

□4、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組織架構圖與功能說明表。 

□5、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手冊。 

□6、申請人所屬驗證部門品質文件ㄧ覽表。 

□7、有線廣播電視終端設備驗證作業程序。 

□8、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與申請人資格相關之資料。 

以上提供資料若有不足，本機構願配合評鑑作業隨時提供必要的資

料，全力支持評鑑過程。 

申請人(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代表人（蓋章）：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承辦人員簽章：               申請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

 

附表 


